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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 

或采取监管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

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形。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整改措施及其整改情况 

（一）2016 年 11 月 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证监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16]25 号） 

1、具体情况 

经查，河南证监局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部分关联交易事项披露不充分，未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一是 2015 年 4 月 2 日，你公司子公司深圳市思达仪表有限公司向第二大股

东李向清控制的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借款 5,000 万元，于 4 月 27 日归还，未在

年度报告中披露，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

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二是 2016 年 2 月 24 日深

圳市思达仪表有限公司向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2,000 万元，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收回，未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及临时披露义务，不符合《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的规定。 

二、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财务报表数据不准确 

你公司 2015 年 2 月份计提销售费用-咨询费 3,964,918.54 元，在 2015 年 3 月

红字冲回，2015 年 4 月又重新计提，存在费用计提跨期调整问题，导致 2015 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数据不准确。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依

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实施责

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诚信档案。你公司应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予以改正。 

2、整改情况 

针对关联交易年报未进行披露事项，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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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年度报告的相关披露制度，提高公司年度报告披露质量，确保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的披露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长与董事会秘书作为责任人，已组织

相关部门对年报信息披露的规范性文件再次进行了统一学习，进一步提升合规意

识，规范工作标准，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问题。 

针对关联交易未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及临时披露义务事项，2016 年 11 月 14

日，公司以借款发生时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30%的标准收回公司应得利息，共

计人民币 61,972.60 元。2016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与关联方资金拆借的议案》，补充履行了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思达仪表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2,000 万元事项的决策程序。独立董事全程监督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实施，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确认了实施结果。该事项未对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权益造成损害。

未来，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由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作为责任人，确保未来

公司经营中不再出现类似问题。 

针对会计核算问题，公司已组织财务部门统一学习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

今后的工作中加强会计核算管理，避免再次出现费用计提跨期调整的问题，保证

定期报告财务数据披露的准确性。公司董事长与财务总监作为责任人，已于收到

本决定书 30 日内完成了上述问题的整改。 

（二）2016 年 11 月 1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智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16]第 139 号） 

1、具体情况 

2016 年 2 月 24 日，你公司时属子公司深圳市思达仪表有限公司向你公司时

任第二大股东李向清控制的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2,000 万元，该借款

后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收回。上述交易发生时，李向清为你公司 5%以上股东，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1、10.1.3 条，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你公司未履

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4 条规定。本所希望

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吸取教训，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

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2、整改情况 

2016 年 11 月 14 日，公司以借款发生时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30%的标准

收回公司应得利息，共计人民币 61,972.60 元。2016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与关联方资金拆借的议

案》，补充履行了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思达仪表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河南正弘置

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2,000 万元事项的决策程序。独立董事全程监督董事会对该

事项的实施，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确认了实施结果。该事项未对公司利益及全体

股东权益造成损害。未来，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由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作

为责任人，确保未来公司经营中不再出现类似问题。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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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4 日 
 


